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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立數位化之環境，特設置「資訊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以規劃及提供資訊專業技術支援、諮詢及研發事宜，並依「國民教育及

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下設「教育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教網中心)，提

供本市轄內各級學校及相關教育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術網路連線服務，推展網際網路

資安管理、應用服務及教育行政數位化作業，並提供全市教師與學生豐富的數位教育學

習資源。 

二、設置目標： 

（一）維持並增進本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學術網路及行政網路之運作。 

（二）規劃、建置教育相關網站及中心服務網站。 

（三）協助規劃與執行資訊教育之教育訓練。 

（四）配合推動資訊融入學科教學方案。 

（五）規劃及推廣資訊相關活動及競賽。 

（六）協調及整合本局所屬資訊組織。 

（七）支援行政電腦化之規劃及推展。 

 (八 ) 配合臺灣學術網路之整體政策及應用服務之業務推動。 

 (九 ) 協助各連線學校防治網路色情、暴力等不當資訊之過濾，保護連線學校學生避免

接觸對身心有害之資訊。 

三、組織架構：本中心人員配置如下： 

(一)總召集：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督導本中心運作及發展方向。 

(二)副總召集：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督導本中心運作及發展方向。 

(三)主任：一人，由本局就具本中心業務專長之人員聘兼之，負責綜理本中心各項業

務。 

(四)組長：二人（依業務設置：綜合企劃組、資通安全組，各置組長一人，專業工作人

員若干人），由本局就具本中心業務專長之人員聘兼之，負責規劃、執行各分項業

務。 

(五)教網中心召集人：一人，由本中心主任兼任，負責綜理教網中心各項業務， 

(六)教網中心副召集人：四人(依業務設置：行政管理組、網路管理組、資訊系統組、

網路學習組，各置副召集人一人，專業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局就具教網中心業

務專長之人員聘兼之，負責規劃、執行各分項業務。 

(七)專業工作人員：由本局就編制內正式教師、資訊專長教師聘兼之，必要時基於業務

需要，得聘用約聘 (僱 )人員。 

(八)其他工作人員：得視需要設置，聘相關人員兼任之。 

(九)本中心主任與組長、教網中心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專業工作人員及工作人員之任期



為一年，任期屆滿前，經本局考核通過者得續聘兼之，前項人員於聘任期間有工作

不力或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等不適任情形，由本局終止聘任，不受聘期之限制。 

四、設置地點：本中心設在本局所指定之學校，中心所在學校若有更動時，其設備應併同移

撥。 

五、經費來源：本中心預算，由中央編列相關補助款及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六、支援教師之課務：本中心支援教師之課務由原校以聘請兼（代）課方式處理為原則，所

需鐘點費用，由本局依程序支應，若有特殊情形，另以專案處理之。 

七、支援本中心之教師參加本市各級學校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甄選、介調時，原任主

任職務（或已取得主任候用資格）者支援辦理業務期間，其資歷之認定與積分採計均比

照主任之職務與年資採計核分，其餘人員支援辦理業務期間，均比照組長之職務與年資

採計核分。 

八、本中心支援教師之差假管理及績效考核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

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 

九、支援本中心教師擔任主任、組長與教育網路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得依行政院核定及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支領兼職費，借調及商借者不得支領。 


